《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合营安排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本准则制定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单独的合营安排准则，而是将相关内容放在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应用指南和相关讲解中予以规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合营安排日益增多，实务界、监管部门等在企业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提出建议，有必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单独制定一项会计准则以规范合营安排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2011年5月12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取代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1号——合营中的权益》和《解释公告第13号——共同控制主体：合营者的非货币性投入》。其中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将合营安排三分类（共同控制资产、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主体）改为两分类（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二是要求基于合营安排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来确定某项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还是合营企业，是否存在单独主体不再是作出判断的唯一因素。三是要求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统一采用权益法核算合营企业中的权益，取消比例合并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合营安排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并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财政部会计司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中的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起草了《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
二、本准则制定的过程

自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以来，财政部会计司密切关注实务中合营安排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问题，并紧密跟踪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相关项目的进展。2011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发布后，会计司即成立合营安排准则项目组，全面研究我国合营安排的有关情况及相关会计问题。2012年4月底，项目组草拟完成了我国合营安排准则的讨论稿，并开始小范围内征求意见。5月至6月，向部分证券监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征求意见，并赴企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实地调研。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讨论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并于7月至8月向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征求意见。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项目组草拟完成了《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
三、本准则规范的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旨在规范合营安排的定义、分类以及各参与方在合营安排中权益的会计处理等问题。
（一）关于合营安排的定义
本征求意见稿将合营安排定义为“由两方或多方共同控制的安排”，并明确仅当针对相关活动的决策需经共同控制该安排的各方全体一致同意时，才存在共同控制。
（二）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
本征求意见稿依据合营安排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将合营安排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共同经营中，合营者拥有合营安排资产的权利和承担负债的义务；合营企业中，合营者拥有合营安排净资产的权利。其中，单独主体的存在是某一合营安排被划分为合营企业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单独主体的法律形式、合同条款及其他情况也可能会影响合营安排的划分，要求企业结合各相关因素进行恰当的职业判断。
（三）关于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
本征求意见稿针对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分别规定了各参与方（包括合营者和对合营安排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方法，包括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层面，至于具体如何核算，则由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予以规范。
（四）关于衔接规定
本征求意见稿要求首次执行的企业应当对其合营安排进行重新评估，由于分类变化导致会计处理方法改变的，应进行追溯调整。
四、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共同控制的界定

问题1：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共同控制的界定是否恰当，能否给实务判断以充分的指引？如不充分，您认为需作何补充？

（二）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
问题2：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是否恰当，能否给实务判断以充分的指引？如不充分，您认为还需作何种补充？
问题3：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引入了“单独主体”概念，并将其作为某合营安排划分为合营企业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单独主体，是指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架构，不论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
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引入单独主体这一概念是否恰当？如不恰当，您有何意见和建议？
问题4：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合营安排是一个单独主体，但合营安排的合同条款约定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资产和负债直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应划分为共同经营。
您认为上述规定是否恰当，与我国法律法规是否存在冲突？如不恰当，您有何意见和建议？
问题5：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可能对实务产生何种影响？根据本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实务中哪些情况下会由原来的合营企业重新分类为共同经营？如可能，请提供实务中相关案例。

（三）其他

问题6：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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